
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

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经过审慎、认真的

研究，现基于独立判读立场对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 

湖南比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比德生化”）是公司

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45%的股份。为支持其发展，公司拟以自有

资金向其提供借款用于其生产经营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及比德生化其他主要股东按持股比例向比德生化

提供财务资助用于其生产经营，有利于促进其快速发展，同时，本次

财务资助将收取资金占用费，且定价公允，能使得公司获取一定的收

益，也有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。另外，公司本次提供财

务资助的决策程序合法、合规，财务资助的额度较小，不会对公司业

绩产生重大影响，且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

东利益的行为。因而，我们同意公司向比德生化提供不超过2,488.00

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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